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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安县双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开展兴安县校外培训“平安消费”
专项行动的通知

县教育局、县文广体旅局、县消协、县科技局、县消防救援大队：

根据《兴安县校外培训“平安消费”专项行动方案》，为进一

步遏制校外培训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；全面预防“退费难”

“卷钱跑路”等问题，有效解决学生家长合理退费诉求；坚决防

治无资格资质、无质量保证、无安全保障的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；

整体提升学生家长消费保护意识，切实维护让人民群众放心、安

心、舒心的校外培训消费环境，决定开展本次专项行动，现将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项行动时间：

6月 15—16日

二、排查对象：

本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我县面向中小学生（含学龄前儿童）

开展培训的各类校外培训机构（以下简称校外培训机构），包括第

一阶段稽核工作中排查出来的已经取得营业执照但尚未取得准入

资质的现有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。

三、排查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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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机构建立健全学员管理、从业人员管理、安全管理、

资产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情况；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

务综合平台（以下简称监管平台）运营管理情况；是否在显著位

置公示办学资质、师资聘任、课程安排、培训收退费制度、合同

范本等信息内容，与家长签署确认知晓回执单。

（二）根据“规范培训收费行为”“强化校外培训预收费资金

监管”“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安全排查”等重点任务，重点对学科类

隐形变异培训进行突击检查，包括“一对一”“住家教师”“家政

服务”“托管”等突出隐形变异表现形式。严格校外培训机构预收

费资金监管，是否存在超时段、超限额收费，未落实政府指导价，

未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，虚假宣传、诱导消费、“体外循环”躲避

资金监管等问题。

（三）全面使用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

（2021年修订版）》，明确约定退费情形、退费方式等内容。

（四）在办学场所醒目位置张贴《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

监管工作及使用“校外培训家长端”APP致家长的一封信》《桂林

市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收费承诺书》；要在机构显著位置公开投诉举

报方式。

（五）安全排查，对培训场所消防安全条件不符合国家规范

标准要求、整改不到位或不能确保安全的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对存在突出安全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校外培训机构，要及

时向社会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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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及时报送检查回执及总结。各部门检查人员回执单（附

件 1）于 6月 13日下午 18:00前发至县“双减”办邮箱；各部门

专项行动工作总结（含基本情况、工作措施亮点及成效、存在问

题、工作建议等）、专项工作情况统计表（详见附件 2，该附件只

要求县教育局、县文广体旅局、县科技局填报）和典型案例（至

少 1个，以立案查处违法违规培训、防范化解消费纠纷方面内容

为主）于 2023年 6月 25日前发至县“双减”办。

联 系 人 、 联 系 方 式 及 邮 箱 ： 邹 春 ， 13768530696 ，

xazcfg@126.com。

附件：1.检查人员回执单

2.兴安县校外培训“平安消费”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统

计表

兴安县“双减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3年 6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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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检查人员回执单

填报单位：

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方式


	附件1
	检查人员回执单

